
附件 3

佛冈县农民合作社现场评分指标

序

号
评分指标

1
安全生产

（10 分）

农场办公场所或休息场所配备灭火器 、安全警示、应急灯（5 分）；

用电安全：带电部分不外露、电源线不破旧老化（2分）；

露天生产场地设警示牌（1 分）；

实现清洁生产 ，废弃物集中清理（2分）。

现场核查如发现重大安全隐患将扣分（如养殖场沼气池、污水池未设置有限空间警

示标识或标识不规范等，最高扣 10 分）

2
经济效益

（10 分）

以现场核查收支记账本为准，超出申报条件要求的年纯收入每 1 万加 1 分，最高 10

分

3
社会效益

（10 分）

以现场核查佐证资料为准，带动当地农民就业、增收。每带动 1 户加 0.5 分，最高

10 分

4
配套设施

（15 分）

具备农业基础设施和必需的贮藏、初加工、整理、农机存放等附属生产设施（5 分）。

农业主要环节基本实现机械化。大中型机械每台加 5 分，最高 10 分。

5
科学管理

（12 分）

具有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（2分）

建有与生产经营相适应的场地，具备基本的办公设备或场所（3 分）

购买农业保险（2 分）

有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认证或使用的证明材料（1分），已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（2

分），无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（—1 分）

有详细生产经营记录档案（2分）

6
场地环境

（3分）

种植/养殖环境整洁干净（2分）

进入场地之前的必经之路无明显安全隐患（1 分）

评分小组签名： 2023 年 月 日


